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煤炭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

（2026版）
一、抽样方法
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样经营者的待销产品、学校或幼儿园仓库中抽取样品。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。

每款产品抽取2组样本，第1组用于检验，第2组用于备样。每组样本需抽取样品数量如下所示：

（1）抽样方式：严格按照GB/T 475-2008《商品煤样人工采取方法》标准中有关抽样规则进行样品抽取。抽取总试样量大于2kg。将采取的样品迅速充分混匀，用分样器或四分法缩分至两份，每份不少于1kg，分装在两个清洁、干燥的封装袋中，封袋时应挤出空气后立即封口，并用胶带密封，粘贴标签和封条。样品一式两份，一份为复检样品，另一份作为检验样品，均存放质检机构。

（2）抽样基数：根据标准有关规定，考虑到不合格产品的复检，抽样时，抽查最低批量为1吨，最大批量为500吨。如生产单位有系列产品，只抽取其中一种产品。

（3）抽样过程中需注意的问题： 根据贮存情况，地面层和明显受潮产品不抽。

二、检验依据
	序号
	检验项目
	检验方法

	1
	全水分
	GB/T 211-2017

	2
	水分
	GB/T 211-2017

	3
	灰分
	GB/T 212-2008

	4
	全硫
	GB/T 214-2007

GB/T 214-2026

	5
	挥发分
	GB/T 212-2008

	6
	氢
	GB/T 476-2008

	7
	收到基低位发热量
	GB/T 213-2008

	8
	铅
	GB/T 16658-2007

GB/T 16658-2026


三、判定规则

1.依据标准

《商品煤质量管理暂行办法》

《河源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河源市2017年大气环境综合整治百日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河府办明电〔2017〕169号）

MT/T 964-2005《煤中铅含量分级》

MT/T 964-2025 《煤中微量元素含量分级（镉、铬、铅、硒）》

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、团体标准、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。
2.判定原则
2.1参照《商品煤质量管理暂行办法》要求，煤中灰分含量应满足褐煤(挥发分＞40%)，灰分≤30%；其它煤种(挥发分≤40%)，灰分≤40%。另对于在中国境内远距离运输（运距超过 600 公里）的商品煤，褐煤应满足收到基低位发热量(Qnet,ar)≥16.5MJ/kg，灰分≤20%；而其他煤种应满足基低位发热量(Qnet,ar)≥18MJ/kg，灰分≤30%。

2.2煤中全硫含量情况：根据《河源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河源市2017年大气环境综合整治百日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河府办明电〔2017〕169号）的文件要求，火电厂燃煤全硫含量控制在0.7%以下，工业锅炉和炉窑燃煤全硫含量控制在0.6%以下。对于全硫含量大于0.7%的火电厂用燃煤，或全硫含量大于0.6%的工业锅炉和炉窑用燃煤，均可以判定不合格。
2.3煤中铅含量情况: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燃煤行业标准 MT/T  964-2005《煤中铅含量分级》，铅含量小于20mg/kg的煤为低铅煤，对环境污染较小。铅含量大于20mg/kg的煤对环境污染较大，应禁止使用。煤中铅含量≥20mg/kg可以判定不合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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